
裁公漢

頁二） 二期星

浦、路火車復通、搭客擠 

。北京城門一部份開
華

軍

擊

退

日

亜

 

A
木
个
及
沿
渾
河
岸
敵
人
向
後
退
却 

《
北
上 Z
縄
車
将
在
北
平
附
近
怖
防 

北
平
拾
三
日(
世
界
社
、電
。是H
中
倭
軍
乂
并 

北
平
城
西
方
瓜
英
里
交
鋒
。因
短
期
之
休
戰
協 

定
乂
遭
毀
棄•
。兩
軍
復
戰
。。戦
鬥
地
點
乃
在
蔡 

朋
神
鄕
昨
夕

—
時
兩
重
開
始
戰
鬥
？
延
至
今 

展
仍
未
停
息.，。大
砲
與
機
關

It
聲
不
絶
於
耳
。"

放。。惟沙包未撤。。又
— 

二上午日使舘參賛。日 

高中原大城戶兩武官謁 

外交長王寵惠。。商談停 

戰撤兵八時久。。內容將 

由外部宣佈

蘆溝橋事件原約：同時 

撤兵。但日不守信。。卜 

二晚雙方又接觸？砲火 

甚密。。由大井村至五里 

店。一 爲獸軍所守；秘密 

在大瓦窑及鉄路 
涵洞、， 

安置大砲.。。

據
我
方
消
息U0H
軍
已
退
離
蔡
神

各
平

云
。。中
央
軍
步
兵
一 

推
進 

此
六
萬
氏 

者
。此
帮
兵
士
將 

第
廿
九
路 W
與
日 

溝
橋
繼
續
衝
突

約
六
萬
人 
'
由
漢

乃
隸
屬
蔣
介
石
部
第$
跆
軍 

n
蔡
神
廟
及
蘆
溝
橋
佈
防
。、 

軍
目
上
星
期
一
一 
日
起 1
A
®
 

昨
夕
與
今
朝
之
戰
、。爲
上
早

期
二
日
以
來
之
最
劇
烈
者
。"
雙
方
傷
亡
頗
衆
。 

慌
我
軍
報
吿
「我
年
與
敵
砲
戦
，及
用
機
關
槍
互 

射
敏
小
時
後
。
敵
勢
不
支
。
永
平
附
近
暨
沿
渾 

河
岸
之
敵
人
已
向
後
退
却J
云

由滿洲到山海關之獸卒 

C

一仍隨續向天津進發 C

。

*
獸方十一 
晚先分路進攻 

我方: 欲威脅簽其所提 

出之和平辨法。。是以蘆 

溝橋、北平西郊、八寶山 

、豐台、南苑、黃土坡、等 

處。♦皆有激戰。砲火甚 

烈。。至十二晨始停。雙 

方損失重大。。

6

獸机卄餘架抵天津。連 

日飛前線及往北京偵察 

6

獸府派香月爲華 北獸卒 

司令。。以繼田代司令職 

9

北寧路獸卒。集中唐山 

。。决擴大事件。。謀奪北 

京天津。C

。全國民衆。。對獸方此次 

尋衅。，大爲憤激。。各獸 

僑 
之大懼、。準備離中

A
蔣
調
第
言
路
軍
北
上
説 

北
平
十
二
日(
什
界
社)
電
。。刻
下
中
倭
當
道
均 

調
大
批
陸
、空
、軍
向
北
平
方
面
出
動
；
似
此
雙 

方
有
準
偏
大
戰
意•
。北
平
城
居
民
百
四T
萬
人 

，
刻
皆
震
怖
，
若
懼
此
城
將
被
倭
軍
圍
困
也"
。 

傳
聞
蔣
介
石
已
由
漢
口
調
第
宣
路
軍
北
上
。。此 

第
賣
路
軍
人
數
約
四
師
一 
皆
爲
中
國
精
銳
軍
珍 

。、又
中
國
全
國
寧
軍
已
接
有
動
艮
令"
。
， 

乂
據
有
威
權
方
面
消
息
：
南
京
行
政
院
中
人
秘 

密
會
議
，業
已
議
決
如
北
平
戰
爭
擴
大
。。則
將 

以
中
國
全
國
陸
軍
百
五
十
萬
人
爲
第
廿
九
路
軍 

後
勁
一
以
備
與
倭
血
戦
豊
塢 
聞
倭
國
亦
由
僞
國

兵

有
八
列
車
之
多1
已
有

兩
列
単
倭
兵
抵
大
津
： 

乂
北
平
近
郊
中
倭
軍
停
戰
協
定
難
持
久X
固
有 

壹
理
由
。其
理
由
爲
何
。卽
第
什
九
路
軍
中
之
靑 

年
軍
官
態
度
是
也
、此
等
靑
年
皆
躍
躍
欲
動
。多 

主
張
抗
倭
者
。。第
甘
九
路
軍
之
統
帥
一
。即
翼
察 

政
委
會
主
席
宋
哲
兀
。
原
主
張
對
矮
稍
示
退
讓 

者
)"
但
其
都
下
青
年 
軍
官
邕
不
允
對
倭
讓
步
云 

■
倭又惡人先吿狀

▲
謂
中
央
軍
之
先
鋒
践
攻
擊
倭
軍 

柬
京
拾
訳
日(
美
聯
敢
，一
電
。、是
日
據
此
間
陸
軍 

部
宣
佈
。，謂
由
南
方
前
來
之
澤
軍
先
鋒
獴
已
於 

星
期 
一 
日
午
後
七
點
鐘
開
火
。攻
擊
日
軍
，。寧 

軍
向
日
軍
攻
擊;
已
使
中
日
關
係
趨
於
破
裂
點 

:
駐
華
北
之
日
軍
守
備
隊
已
準
備
應
付
此
項
危 

機
。(
日
本
所
謂
由
南
方
北
上
之
華
兵
先
鋒
歌
。。 

或
爲
南
京
中
央
軍
五
萬
名
之
壹
却
份)
。此
五
萬 

乓
北
上
乃
爲
援
助
河
北
省
第
廿
九
路
軍
起
見
。 

現
目
覆
訊
。南
京
政
府
不
承
認
河
北
當
道
與
口 

軍
所
訂
之
協
定
。故
調
中
央
軍
五
萬
北
上
。以
便 

協
助
河
北
省
軍
隊
與
倭
軍
對
壘;
東
京
有
等
觀 

察
家
謂
中
國
政
府
如
此
舉
動•
中
倭
動
爭
難
免 

是
日
據
日
本
陸
軍
部
之
代
言
人
稱
。。中
國
之
精 

銳
軍
陰
已
沿
平
漢
鉄
路
北
上
。。在
此
鉄
路
線
堤 

爆
：
距
北
平
西
端
拾
二
英
里
地
點
內
中
倭
軍
已

C

。

國囘獸窟。。.

C

上海獸卒。。昨又越華界 

示威、。

0

又查十一 
晚之戰。。獸卒 

二百餘隻 
。進攻大王廟 

。。被我大刀隊斬落獸頭 

過半：

3

—

著
名
第
十
九
軍
：
在
淞
滬
抗
日
之
蔡
廷
楷
將
軍 

。
昆
日
在
此
間
宣
言
；
伊
因
中
倭
間
情
兆
緊
張 

。、故
準
備
囘
國
。"

比
來
蔡
將
軍
在
斐
獵
演
島
八
古
奥
區
休
養
。
伊 

刻
接
有
私
人
消
息•
。謂
河
北
情
勢
益
形
嚴
重
。。 

最
近
察
將
軍
語
報
界
訪
員
云
：
中
國
境
内
氏
察 

幾
乎 
一 
致
主
張
向
日
本
宣
戰;
中
國
民
族
主
義 

發
達 
足
以
抵
抗
日
本
之
侵
嚳
云

•
滬倭紗廠職工準備返國 

上
海
十
二
日
電
，e
上
海
日
本
紗
廠
是H
接
有
東

京
總
什

因
河
北
情
勢
緊
張
。。於
必
要
時

各
紗
廠
之
日
奉
職
工
及
其
眷
屬
。須
學
備
撤 

離
上
海
返
國..厶一。

■
蘇俄防軍槍擊僞國飛机
、 

東
京
拾
日
電
。是
日
据
日
本
同
盟
社
長
春
一
訪
員 

訊
。。最
近
有
僞
國
載
客
飛
機
宵
架 

存
蘇
俄
邊 

界
附
近
之
東
盛
城
爲
蘇
俄
防
軍
槍
擊
一
、俄
兵
所 

蔭
之
彈
約
自
枚
，。但
未
能
中
的
。
故
該
機
未
受 

何
傷
害
云
一。

♦
意限制報章頁數 

羅̂
 十
二H
電
，昨
夕
此
間
政
府
下
令
。自
月
之. 

十
七
日
起 
在
意
國
境
內
印
打
之
報
章
，不
能
逾 

六
頁
。因
全
世
界
印
新
聞
之
紙
料
起
價
意
政
府. 

爲
揖
節
紙
料
計
〉
故
須
限
制
報
章
出
版
頁
數
云 

•
蘇俄北極天氣之報吿 

莫
斯
科f
一
日
電
。一
一
是
日
此
間
接
俄
屬
北
極
營 

慕
無
線
電
云
是H
霧
雨
交
作"C
五
百
碼
內
不. 

能
視
物
淸
楚 
而
天
氣
乂
寒 

水
銀
降
至
法
倫 

海
寒
暑
表
下
即
吿
結
冰
.
此
營
墓
位
置
尙
距
北 

極
百
英
里.
尸
。

•
意撥六百萬元建飛行塲 

意
大
利
展
諾
亞
十
貳
日
電
。是H
据
意
政
府
宣 

布
一
意
大
利
首
相2
哆
素@
尼

。已
批
唯
建
築 

水
面
飛
機
與
陸
地
飛
機
之
大
飛
行
塲
計
劃
。此 

一
項
建
築
工
事
費
達
美
金
六
百
萬
元
云
、。

請全加各埠華僑複選 

李

給

珉

爲

出

席

國

民

大

會

華

僑

代

表

 

.公
敗
用
：
此 次
我
画
政
府
召
開
阈
民
大
會
・■
制
定
魔
法
・•
解
決
國
崑
：
國
運
中
興
：
民
族
復
儡
：
惟
斯
是@
 ■
而
我
全
加1^1^  

:
若
欲
付
託
及
期
望
於
當
選
代
表
：
能
爲
我
僑
解
除
痛
苦
：
爲
國
家
增
進
富
强
・
・
想
必
要
先
注
重
代
表
人
選
間
国
：
夫
斯
色«
!
 

四
・
・
乃
代
我
全
加
華
僑••
出
席
國
民
大
會
，・
向
政
府
與
國
人
有
所
貢
献
・
・
其
人
必
要
有
學
識
，有
經
驗
・
有
燃
才
・
。方
能
將
我
爨
 

僑
所
處
之
境
拙••
與
愛
國
之
熟
誠
・
・

1$
慨
陳
詞
・
，令
政
府
與
國
人
有
所
感
動
：
庶
望
接
納
施
行
：
使
國
家
與
僑
民
：
均
能
獲®,
過

・
・
方
小
愧
爲
代
友
・
・
萬
望
我
華
僑
對
于
此
次
公
選
時
・
・
必
要
選
賢
擇
能
：
幸
勿
輕
忽
爲
脇
： 

杳
此
次
初
選
當
選
候
選
人
李
給
珉
君•
・
乃
廣
東
台
山
人
：
現
年
三f
九
歲
。・
來
加
拿
大
二
十
五
年
：
學
貫
中
西
：
熟
僑
情
：
嫻
. 

法
律
・
・
諳
側
語
。・
尤
其
有
靈
敏
之
思
想
：
雄
辯
之
口
才
・
・
加
以
素
具
服
務
社
會
之
精
神
・
，歷
任
中
國
銦
民
党
駐
加
拿K
總
支
部
也 

••
執
行
委
員
兼
交
際•
・
歷
任
雲
高
華
中
華
會
舘
・
・
執H
委
員
兼
交
際
・•
歷
任
及
現
任
雲
高
華
中
學
商
會
：
執
行
委
員
兼
交
際
：
一 

例
民
政
府
銓
叙
部
甄
別
合
格
：
簡
任
官
贅
記
在
案
：
其
健
慨
服
務
社
會
之
精
神
與
能
幹
：
早
已
彰
彰
在
人
耳
目•
・
我
僑
胞
處
於 

外
人
刻
酷
殘
暴
壓
迫
之
下
・
・
得
李
君
之
扶
危
解
厄
利•■
何
止
千
百
人
・
・
同
人
等
以
李
君
熟
僑
情
，端
法
律
・
於
加
屬
各
種
對
華
苛
， 

例
之
由
來
：
尤
爲
明
晰
：
且
其
對
於
我
僑
界
興
利
除
害
之
主
張
・
・
特
具
卓
見
：
有
獨
到
之
處
：
茲
饉
將
李
君
平
素
之
主
張
・
・
及 

.其
丸
影••
表
列
如
左••
藉
資
介
紹
：

，

李君對於僑務之主張

8
以
華
僑
代
表
名
義
・
・
報
吿
國
民
政
府
・
・
關
於
加
屬
各
槌
苛
例
之
由
來
：
幷
貢
献
某
苛
例
：
應
以
外
交
手
腕
打
消
：
偷
某
苛
例 
一

至
外
交
絶
望
時
・
・
轉
用
國
際
貿
易
方
法
利
誘
打
消
：
其
最
關
繫
全
加
華
偷
之
移
民
苛
例
・■
當
責
重
政
府•
・
切
實
進
行
：
以
期 

達
到
改
善
爲
止
：

㊁
條
陳
國
民
政
府
・
・
注
重
在
外
華
僑
・
。除
用
外
交
方
法
保
護
外
・
・
服
仿
照
國
內
農
村
〔信
用
借
款
法
〕信
借
欵
項
與#
僑
：
就
地 

經
營
各
種
事
業
：
使
華
僑
能
向
海
外
發
展
：
多
獲
外
人
權
利••
斯
則
華
ffi
生
活
可
以
解
决
：
而
政
府
借
欺
：
亦
能
收

19 些
少 

利
息
・
・
此
即
是
華
僑
與
政
府
合
作
互
助
：
且
華
僑
又
將
其
所
獲
之
利
益
：»
歸
祖
國 
，可
藉
以
塡
補
每
年
输
出
之
漏
局
：
二 

同
人
等
「按
」此
種
一
舉
而
數
善
備
之
辦
法
・
・
若
一
經
倏
陳
・
・
必
動
政
府
傾
聴
而
獲
採
納•
。敢
爲
預
决
：
但
係
其
對
政
府
條
陳" 

時•
・
全
視
其
人
之
智
辯
理
解
爲
依
據
・
・
所
謂
一 
官
可
以
興
邦
・•
一 
言
可
以
喪
邦••
不
可
不
恒•
・
是
以
人
選
問
題•■
最
爲
重
馨
一 

-
:

如
李
君
之
善
於
辭
令
：
久
已
耳
熟
能
詳•
・
毋
庸
贅
述
：
故
敢
請
我
華
僑
選
舉
李
給
珉
君
當
此
代
表
也
：

日
向
政
府
力
爭
平
等
待
遇
・
・
凡
華
僑
學
生
：
與
國
內
學
生
：
應 
一 視
同
仁
：
如
國
內
每
年
選
派
學
生
出
國
留
學
：
歷
由
政
府
津
宀 

貼
・
・
造
就
人
才
・•
歸
國
効
用
・
・
至
爲
善
舉
：
然
則
學
僑
子
弟
・
・
其
父
兄
以
汗
皿
金
錢
：
栽
培
其
在
當
地
大
學
肆
業
或
學
業
：
触 

經
飽
受
西
方
教
育
・
・
正
合
政
府
選
派
學
生
出
國
吸
受
西
國
文
化
之
本
旨
・•
椎
是
偽
生
子
弟•
・
居
處
外
邦
：
間
有
缺
乏
中
文
：
胸

國
情
未
熟
：
須
經
訓
練
・
・
方
適
用
於
國
內
・■
是
以
學
成
之
僑
生
子
弟•
・
多
耍
返
國
補
習
：
但
返
磔
川
賞
及
補
習
費
・•
其
爲
父 

兄
者
・■
往
往
以
敎
養
子
弟
學
成
時
・
・
已
財
窮
力
竭
：
無
力
再
籌
返
國
等
費
：
毎
興
愛
莫
能
助
之
歎
：
偷
政
府
能
以
待
遇
選
派 

留
學
生
之
方
法•
・
照
樣
津
貼
華
僑
大
學
生
返
國•
・
補
習
國
文
・
・
將
來
僑
生
學
貫
中
西
：
爲
國
効
力
：
斯
則
國
家
與
華
僑••
鳩

受
其
益
也■
。

以
上
係
李
君
對
僑
務
主
張
：
犖
犖
之
卓
見
：
及
其
獨
到
之
處
：
忌 

至
其
餘
尙
有
許
多
計

a!:
因
限
於
篇
幅
：
恕
未
詳
述
：
同
人
等
蝦 

以
李
君
對
於
僑
界
切
身
之
利
益
：
審
度
週
詳
：
深
信
李
君
對
於I

 

是
次
代
表
之
任
務
：
堪
當
無
愧•
，幷
且
勝
任
愉
快
：
故
敢
請
我
瓏 

全
加
華
僑•
・
於
公
選
複
選
時 
・
留
意
選
舉
李
給
珉
爲
代
表
：
更
；一  

希
望
認
識
李
給
珉
君
姓
名
：
任
選
舉
票
中
：
塡
寫
淸
楚•■
免
爲I

 

廢
票■
・
倘
將
來
李
君
獲
選
・
・
此
不
特
華
係
受
益
：
即
對
於
國
家
兩 

亦
有
福
利
也
：
深
企
我
全
加
華
僑
諸
君
：
請
格
外
留
意
爲
荷
：
百

李 給近 
珉影 

君

介
紹
人 

E
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常
務
委
員 

^
^
^
一
雲
高
奉
中
華
商
會
跳
一
了
委
員 

^̂
學不頴• 
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監
察
委
員 

歷任
雲
高
嘩

IS
II 執

行
委
員 

葉劍胆 

宅
奇
,

中
華
商
會
常
務
委
員
电
 

就白零一温田國
光
公
司
總
經
理 

绯直民 
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常
務
委
員 

雲
高
嘩
中
華
會
舘
執
行
委
員 

司尊埠 

歷任
雲
高
嘩
愛
蓮
公
所
名
譽
會
長 

周鶴樓

中
國
國
民 «
 駐
加
總
支
部
脚
厅
蚕
員E
 

口
 

現
任
雲
高
 *
中
華
商
自 

執
打
委員李日如 

全
坎
李
氏
總
公
所
常
務
委
員

陵
壬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執
行
委
員
仁
叢
拿
e 

用
?

雲
高3 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
兼
文
書
主
任 4

星

璃
8

歷
任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監
察
委
員

黃生元 

歷
任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執
行
委
員

林燕波

薩壬雲奇
磐
龍
岡
公
所
執
行
委
員 

雲
高
導
大
漢
公
報
總
經
理 

現任
雲
高
華
馬
金
紫
總
堂
常
務
委
員

*•
商
會
執
行
委
員 

屈
白
妻
得
羣
合
生
號
總
經
理
 

歷任域多利中家
商
會
交
際

龍
岡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 

或
多
明 
中
華
商
會
監
察
委
員 

以
多
科
裕
綸
德
記
總
經
理

唐壬 
雲
畠
摩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 

屈白 3
得
噂
金
利
源
總
經
理

林舉振

|

中
華
商
會
常
務
委
員 

現任域多利
龍
岡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

關元感 

力
 

玻
璃
屋
取
合
會
會
長 
1

劉光祖

中
華
商
會
軌
行
委
員 

興
利
號
總
經
理
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 

茂
利
公
司
總
經
理 

岡
州
會
舘
主
席

域
多
利

周家超

關祝華

現

载g
可

 N
僑
公
立
學
校
董
事
會
董
事
長
一
 

任

期

乡

木

中

華

商

會

文

書

主

任

域
多
利

馬呈瑞一

李華鉗
M

M

衝
突
斂
日
矣
：
此 

內
地
之
生
命
線
云 

今
若
中
日
創
阈
均 

間
和
个
已
趨
危
險 

是
日
乂
云
、日
本

平
通
過
中
國.

北T
前
線
故
兩
州
 

借
建
車
部
之
代
言
人 

不
與
中
知
中
央
政
府

商

日
來
中
倭
軍
在
北
平
附
近
衝
突
事
、

件
，善
此
等
事
件
祇
能
由
當
地
軍
事
當
局
協
商

解
决
。
與
中

無
涉 
東

❸
美欲維持遠東和平 

▲
赫
魯
謂
中
日
戰
爭
妨
礙
和
平 

美
京
十
一
一
日
電
。"
是
夕
美
政
府
當
局
擬
連
用
其 

勢
力
以
維
持
遠
束
和
平
。"
此
間
風
務
院
長
赫
魯 

。
語
中
國
大
使
館
舉
賛
吳
尙
德
二
暨
日
本
大
使
， 

齋
藤
博
云
「美
政
府
視
中H
武
力
戦
爭
爲
妨
礙 

和
平c

及   

fti:
界
進
步
一
云
。。

日
昨
英
外
相
艾
典 
曾
在
英
京
下
議
院
聲
言
二
， 

關
於
遠
東
戰
爭
威
脅
。。英
威
諮
詢
美
國
云
。此 

項
消
息
.未
由
倫
敦
遞
來
嘩
借
頓
以
前
駐
此
間. 

中
日
兩
國
大
使
曾
詣
此
間
園
務
院
探
訪
聲
氣
， 

是
日
午
間
國
将
院
長
。-
赫
魯
答
報
界

to
員
之
質 

問
？
謂
伊
尙
未
接
有
英
政
府
之
裡
案
關
於
消
 

除
遠
東
戰
爭
。。現
目
伊
未
知
國
際
諮
詢
計
劃
云
、

蔡廷楷將軍主返

▲
謂
河
北
情
勢
嚴
盧
主
張
對
日
宣
戰 

斐
遇
濱
島
曼
呢
喇
十
豈
日
電&

九
三
貳
年
率

日三十月七年六十二舉民N


